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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 

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 

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独

立财务顾问”）担任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市公司”、“公司”或者“楚

天科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楚天科技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申请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审慎核

查，现将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发表如下：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以下简称

“重大资产重组”或“本次交易”）于 2015 年 5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2015】1007 号核准，在公司实施 2014 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后，公司以 17.13

元/股的发行价格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其中向马庆华

发行 19,183,187 股股份、向马力平发行 1,961,471 股股份、向马拓发行 431,523

股股份、向吉林省国家生物产业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林生物创

投”）发行 2,746,059 股股份、向北京银河吉星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银河吉星创投”）发行 196,147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并同时向北京森淼

润信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发行 4,071,214 股股份、向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发行 2,315,178 股股份、向苏州雅才融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

1,786,403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共计发行股份 32,691,18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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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6 月 25 日，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中审亚

太验字(2015)020146 号《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验

资报告》 

2015 年 6 月 30 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上市公司已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办理完毕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本次发行的 A 股已分别登记至马庆华、马力

平、马拓、吉林生物创投和北京银河吉星创投、北京森淼润信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苏州雅才融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名

下。上市日为 2015 年 7 月 10 日。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之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股东承诺情况 

根据《楚天科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马庆华、马力平、马拓、吉林生物创投和北京银河吉星创

投、北京森淼润信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苏

州雅才融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承诺情况如下： 

（1）本次交易完成后，马庆华于本次交易获得的楚天科技股份自上市之日

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马力平、马拓、吉林生物创投和北京银河吉星创投于本

次交易获得的楚天科技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2）北京森淼润信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和苏州雅才融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所获全部股份，自上

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若楚天华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天华通”）利润承诺期内相应

年度承诺的净利润已经实现或虽未实现但楚天华通义务人（指马庆华、马力平、

马拓、吉林生物创投和北京银河吉星创投）已经根据《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楚天华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股权之协议》的约定履行补偿

义务，其认购的股份根据以下约定解除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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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认购者 

认购的股份自发行

上市之日起满 12 个

月且 2015 年度《专

项审核报告》已经出

具 

认购的股份自发

行上市之日起满

24个月且2016年

度《专项审核报

告》已经出具 

认购的股份自发行上市

之日起满 36 个月且

2017 年度《专项审核报

告》已经出具 

马庆华 - - 50% 

马力平、马拓 50% 30% 20% 

吉林生物创投 100% - - 

北京银河吉星创投 100% - - 

北京森淼润信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 - 100%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 - 100% 

苏州雅才融鑫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 - 100% 

本次交易新增股份登记完成后，本人/本企业由于楚天科技送红股、转增股

本、配股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本承诺限售期的约定，之后按中国证

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若本承诺约定的限售期与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人/本企业将

根据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出具相应调整后的限售期承诺函。 

（二）后续追加承诺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股东除上述承诺外，无后续

追加承诺。 

（三）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3 月 30 日出具的《关

于楚天华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楚天华

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承诺的净利润已经实现。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

承诺，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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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上述股东不存在任何违规担保。 

公司董事会将监督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诺，并在定期报告中持

续披露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6 年 7 月 11 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662.1923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48%,

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662.1923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48%。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共计 4 名，其中自然人股东 2 名，

法人股东 2 名。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万股）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万股） 

本次实际可上市

流通数量（万股） 
备注 

1 马力平 313.8354 156.9176 156.9176 注1，注2 

2 马拓 69.0437 34.5218 34.5218  

3 
吉林生物

创投 
439.3694 439.3694 439.3694  

4 
北京银河

吉星创投 
31.3835 31.3835 31.3835  

 合计 853.632 662.1923 662.1923  

注 1：“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指“本次申请解除限售数量”扣除质押、冻结、高

管 75%锁定等情形后的股份。 

注 2：本公司 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78,983,982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1.000000 股，派 1.05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

RQFII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845000 元；

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10 股派 1.050000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对于 QFII、

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5.000000股。因此股份数在原来基础上乘以 1.6。 

四、股份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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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万股）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

股份 
31506.9366 70.58% - -662.1923 30844.7443 69.10% 

1、首发前机构

类限售股 
22675.2816 50.80% - - 22675.2816 50.80% 

2、首发后机构

类限售股 
1778.4001 3.98% - -470.7529 1307.6472 2.93% 

3、董监高锁定、

类高管锁定、股

权激励 

3601.0659 8.07% - - 3601.0659 8.07% 

4、首发后个人

类限售股 
3452.189 7.73% - -191.4394 3260.7496 7.30% 

二、无限售条件

股份 
13130.5005 29.42% +662.1923 - 13792.6928 30.90% 

三、总股本 44637.4371 100% +662.1923 -662.1923 44637.4371 100%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就楚天科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如下：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的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

售承诺； 

3、上市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对楚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6 

（本页无正文，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

任公司关于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之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费月升                           盛海涛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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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

任公司关于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之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王伟                           陈辉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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